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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十日前已向各位董事发
出书面通知，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
有效。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全体董事推选董事俞培俤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选举俞培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主席。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选举俞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副主席。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共七名，分别为俞培俤、俞锦、俞丽、俞凯、郑国强、卢世华、陈

玲，任期同本届董事局。 主任委员由董事局主席俞培俤先生担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分别为卢世华、陈玲、郑启福、冷文斌、郑国强，任期

同本届董事局。 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卢世华先生担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分别为郑启福、卢世华、陈玲、俞锦、俞丽，任期同本

届董事局。 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独立董事郑启福先生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共五名，分别为陈玲、卢世华、郑启福、俞锦、冷文斌，

任期同本届董事局。 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选举独立董事陈玲女士担任。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提名，聘任俞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局。
俞锦先生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

条件。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本次会议前，公司提名委员会对高管候选人提名进行了审核。 独立董事对本项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蒋冬森先生为公司执行总经理。
（二）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冷文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三）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郑国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
（四）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鲍金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五）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林振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六）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陈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七）经公司董事局主席提名，聘任张燕琦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八）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陈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的任期同本届董事局。 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具备担任相应

职务的资格和能力，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公司法》不得
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
情况。

本次会议前公司提名委员会对高管候选人提名进行了审核。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0 年 7 月 11 日
新增高管简历：
陈方，男，1966 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泰禾集团总

裁助理兼武汉区域总经理，利嘉（福建）国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元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福建天元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福建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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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虹桥元一希尔顿酒店二楼元福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8,647,24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00,954,78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7,692,46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0.244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17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2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郑国强先生主

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郑国强先生、独立董事马洪先生出席会

议，董事俞培俤先生、俞锦先生、俞丽女士、俞凯先生、冷文斌先生，独立董事卢世华
先生、陈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江山先生出席会议，监事王文贵先生、梁
婧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0,951,884 99.9996 2,900 0.0004 0 0.0000

B股 47,692,4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48,644,348 99.9996 2,900 0.000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俞培俤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502,449 99.9807 是

2.02 选举俞锦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49 99.9780 是

2.03 选举俞丽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56 99.9780 是

2.04 选举俞凯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49 99.9780 是

2.05 选举冷文斌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50 99.9780 是

2.06 选举郑国强为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748,482,451 99.9780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卢世华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748,592,249 99.9927 是

3.02 选举陈玲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748,591,652 99.9926 是

3.03 选举郑启福为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748,591,651 99.9926 是

3、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董云雄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48,384,583 99.9649 是

4.02 选举梁婧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48,591,651 99.992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俞培俤为第八届董事
局董事 17,459,888 99.1775

2.02 选举俞锦为第八届董事局
董事 17,439,888 99.0639

2.03 选举俞丽为第八届董事局
董事 17,439,895 99.0639

2.04 选举俞凯为第八届董事局
董事 17,439,888 99.0639

2.05 选举冷文斌为第八届董事
局董事 17,439,889 99.0639

2.06 选举郑国强为第八届董事
局董事 17,439,890 99.0639

3.01 选举卢世华为第八届董事
局独立董事 17,549,688 99.6876

3.02 选举陈玲为第八届董事局
独立董事 17,549,091 99.6842

3.03 选举郑启福为第八届董事
局独立董事 17,549,090 99.6842

4.01 选举董云雄为第八届监事
会监事 17,342,022 98.5080

4.02 选举梁婧为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17,549,090 99.68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律师、陈萌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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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十日前已经向各位监
事发出书面通知，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全体监事推选监事董云雄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董云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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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江山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出的职工监事， 将与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任期与第八届监事
会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江山先生简历：
江山，男，1968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北京大学 EMBA。曾任福建省华

侨友谊供应公司总经办副主任、福建省贸易厅厅长秘书、福建元一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元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福建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公司董事长助理、
行政总监、工会主席。 江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无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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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马家烈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马家烈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马家烈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马家烈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867666
传真号码：021-38867600
电子邮箱：IR@luoxin.cn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 85� 号 1� 幢、2� 幢 1-3� 层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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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天枢钟
山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未来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江北区同乐九鼎”）、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
九鼎”）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晋
文九鼎”）、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齐桓九鼎”）、嘉
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楚庄九鼎”）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2,609,8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55%），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拟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结合市场情况进行减持，减持比例不设限
制。

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6,499,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7.50%）。 近日，公司收到江北区同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春秋齐
桓九鼎、春秋楚庄九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
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住 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996 号前洋之星广场 1-1 号楼至 1-2 号
楼 1-9、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1 室 -90、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1室 -92、浙江省嘉兴市
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1室 -91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24日至 2020年 7月 9日

股票简称 盘龙药业 股票代码 002864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A股 721,800 0.83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577,600 0.67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332,100 0.38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303,100 0.35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A股 231,400 0.27

合 计 A股 2,166,000 2.5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152,000 2.48 1,430,200 1.65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152,000 2.48 1,430,200 1.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721,800 1.99 1,144,200 1.32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721,800 1.99 1,144,200 1.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030,700 1.19 698,600 0.81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030,700 1.19 698,600 0.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921,700 1.06 618,600 0.71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21,700 1.06 618,600 0.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673,300 0.78 441,900 0.51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673,300 0.78 441,900 0.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否□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

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上述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行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0-062

股东关于减持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天枢钟
山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收到

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北区同乐九鼎”）、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九鼎”）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晋文九鼎”）、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春秋齐桓九鼎”）、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
楚庄九鼎”）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在 2020 年 6 月 24 日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166,1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4993%。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北区同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春秋齐
桓九鼎、春秋楚庄九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33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平均价格
(元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江北区同乐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24-2020/7/10 30.43 721,800 0.8328%

大宗交易 2020/6/24-2020/7/10 - - -

天枢钟山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24-2020/7/10 30.41 577,600 0.6664%

大宗交易 2020/6/24-2020/7/10 - - -

春秋晋文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24-2020/7/10 30.42 332,100 0.3832%

大宗交易 2020/6/24-2020/7/10 - - -

春秋齐桓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24-2020/7/10 30.44 303,200 0.3498%

大宗交易 2020/6/24-2020/7/10 - - -

春秋楚庄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24-2020/7/10 30.41 231,400 0.2670%

大宗交易 2020/6/24-2020/7/10 - - -

合计 - - - 2,166,100 2.4993%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盘龙药业股份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江北区同乐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2,152,000 2.4830% 1,430,200 1.6502%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152,000 2.4830% 1,430,200 1.6502%

天枢钟山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1,721,800 1.9866% 1,144,200 1.3202%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721,800 1.9866% 1,144,200 1.3202%

春秋晋文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1,030,700 1.1892% 698,600 0.8060%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030,700 1.1892% 698,600 0.8060%

春秋齐桓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921,700 1.0635% 618,500 0.7136%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21,700 1.0635% 618,500 0.7136%

春秋楚庄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673,300 0.7769% 441,900 0.5099%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673,300 0.7769% 441,900 0.5099%

合计 - 6,499,500 7.4991% 4,333,400 4.999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

况。 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江北区同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春秋齐桓
九鼎、春秋楚庄九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33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不
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4.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0-063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 7 月 10 日，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在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7 月 7 日以电话、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
由董事长刘振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马家烈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马家烈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793 股票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0-064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
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环境投资”）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区
支行申请人民币 10 亿元综合授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该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为北
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区支行（以下简称“商务中心支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环境投资与商务中心支行签署的 27,000 万元《综
合授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的范围、期限、费用等
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84,654.88 万元，占 2019 年末

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6%， 占 2019 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 4.21%， 全部为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
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0-049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莺妹女士
通知，获悉王莺妹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王莺妹 是 838 5.20 0.95 2018-11-1
5 2020-7-10

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莺妹 16115.0400 18.33 9551.8000 59.27 10.87 9551.8000 100 2534.4800 38.62
何人宝 11140.0000 12.67 11074.5199 99.41 12.60 8355.0000 75.44 0 0
浙江永
太控股
有限公
司

1,288.75 1.47 0 0 0 0 0 0 0

合计 28,543.79 32.47 20626.3199 72.26 23.47 17906.8000 86.82 2534.4800 32.01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

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 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
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20-039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
一致行动人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太控股”）的减持股份通知，永太
控股于 2020 年 1 月 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4,217,1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62%。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台州市临海市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1月 7日至 2020年 7月 10日
股票简称 永太科技 股票代码 002326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R��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421.71 1.62
合 计 1,421.71 1.6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莺妹

持有股份 16,115.04 18.33 16,115.04 18.3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4,028.76 4.58 4,028.76 4.58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2,086.28 13.75 12,086.28 13.75

何人宝

持有股份 11,140.00 12.67 11,140.00 12.67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2,785.00 3.17 2,785.00 3.17
有限售条件股

份 8,355.00 9.51 8,355.00 9.51

浙江永太控股
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2,710.46 3.08 1,288.75 1.47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2,710.46 3.08 1,288.75 1.47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合计

持有股份 29,965.50 34.09 28,543.79 32.47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9,524.22 10.84 8,102.51 9.2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0,441.28 23.26 20,441.28 23.26

注：占总股本比例合计数与各子项相加结果的不一致是由于计算尾差造成的。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R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R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8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